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關於中期票據獲得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接受註冊的公告 

 

本公告乃金蝶國際集團軟件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建議發行中期票據公告」。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子公司金蝶軟件（中國）有限公司（「金蝶軟件」）已依據二零一一年九

月二十五日的股東決議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的董事會決議，向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

協會提交發行註冊金額為人民幣 4.8億元的中期票據（「中期票據」）之申請（「該申請」）。

該申請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獲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批准（《接受註冊通知

書》：中市協注[2012] MTN120 號）（「該通知書」）。根據該通知書，中期票據註冊金額

為人民幣 4.8億元，註冊額度自該通知書發出之日(「通知日」)起 2年內有效。此外，中期

票據的首期發行應在通知日起 2 個月內完成，而後續發行則須提前 2 個工作日向中國銀行

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備案。 

 

 

承董事會命 

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有限公司 

主 席 

徐 少 春 

 

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截至本公布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少春先生（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及陳登

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Gary Clark Biddle先生、何經華先生、吳澄先生及楊國安先生。 


